
 
「人事服務e報」內容涵蓋各類活動訊息、教職員工喜訊、人事法令宣導、人事動態、工作權益、

核心議題、生活新知等。各單位如有需要同仁瞭解事項，都可透過本報轉知，本報為溝通之橋樑，每

月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全體同仁參考，如有任何訊息，歡迎來信提供及指教。 

(來信信箱：people@dragon.nchu.edu.tw) 

 

 本校教評會選任委員，由各學院推舉具教授資格之代表 2 人，並各推舉候補委員 2 人(任一性別

各 1 人)，每次同一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以 1 人擔任為限；另選任委員須為未曾因違反

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者，且應為學養俱佳、公正、熱心之教授(專任研究員)，另須有相關

條件之ㄧ，並經各該院(室、中心、獨立學位學程)專任講師(專任研究人員)以上專任教師推舉產

生。請各學院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推選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於 106

年 8月 31日前將其最近 5年符合資條件一覽表送人事室一組彙辦，相關表格請至人事室網站/表

格下載/教研人員/教評會委員資格項下下載(http://person.nchu.edu.tw/download.php)。(106.08.09

興人字第 1060600805號書函) 

 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 19 條規定，本校第 2 學期教師之新聘、升等及改聘案，至遲應於 11

月底前送達人事室，逾期不予受理。為使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能如期順利召開，各單位教師新聘、

升等及改聘案等申請書暨相關文件，請於 106年 11月 24日前送達人事室。但新聘案如因教學、

研究特殊需要，經逐級審議後，請於 9月底前事先通知並送達人事室，俾憑辦理加開校教評會事

宜。(106.08.10興人字第 1060600832號書函) 

 預定於 106年 9月召開本校 106年度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校級教師甄選委員會)第 2次會議，各單

位如有相關案件，請於 106 年 8 月 31 日前將相關表件送至人事室一組彙辦。(106.08.16 興人字

第 1060600856號書函) 

 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 E-COUPON更新方案，請詳見網

頁：http://www.taaze.tw/gov_index.html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含駐衛警)，於 105年 12月 31日止滿 40歲以上者，每 2年 1次健檢補助，

以新臺幣 3,500元上限，凡符合者請至經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或經勞動部認可 醫療機構 實施健

康檢查。有關補助費之請領，請填寫 支出憑證黏存單，於單位主管核章後，送人事室辦理。支

出憑證黏存單 請至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各項補助下載

（http://person.nchu.edu.tw/downloa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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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為配合本校推行教師差勤管理電子化及少紙化作業，106年 8月 1日起教師各項請假(含出差)

請至本校線上差勤系統申請，本校(人事室)將不再受理紙本假單登錄作業。(本校 106.07.04

興人字第 1060600669號書函) 

 為落實性別平等政策，本校鼓勵符合條件之男性公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本校

106.07.27 興人字第 1060012752 號書函及教育部 106.07.20 臺教人 (三 )字第

1060095225 號函) 

 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業奉總統 106 年 6 月 14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80021 號令

修正公布，本次計修正條文 27 條，新增條文 5 條，相關修正對照表、總說明及總統

公布令，請逕至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網站(http://www.csptc.gov.tw)「法規輯要」

專區參閱。(本校 106.07.27 興人字第 1060012604 號書函及教育部 106.07.19 臺教人

(三)字第 1060102051 號函) 

 有關教師因公涉訟輔助之範圍，包括民事及刑事訴訟之再審程序(含聲請再審裁定及

不服再審裁定向上級法院抗告之裁定)。(本校 106.08.04 興人字第 1060013195 號書

函及教育部 106.07.28 臺教人(三)字第 1060089474 號函)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製作「退休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常見問答集 」，供同仁參閱。（教育

部 106.07.21臺教人(四)字第 1060095747號）。 

 銓敘部修正「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並自 107年 1 月 1日生效，相關注意事

項說明如下：（教育部 106.08.07臺教人(四)字第 1060110775號） 

(一)退休人員赴大陸地區(以下簡稱赴陸)時： 

1.赴陸長期居住(指赴陸居、停留，1年內合計逾 183日)，且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

大陸地區護照者，依「支領月退休給與之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改領停領及恢

復退休給與處理辦法」(以下簡稱赴陸處理辦法)第 5 條規定，應停止其領受月退休金

權利。 

2.赴陸長期居住，但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依赴陸處理辦法第 3

條第 4 項規定，暫停其領受月退休給與權利，俟其回臺時，得依規定申請回復其請領

權利(即可補發暫停期間之月退休金)。 

3.赴陸未達長期居住標準者，得繼續發給月退休金。 

(二)領受人移居國外時：應於每年 11月底前，檢具我國駐外單位出具之證明，申請發給。 

(三)領受人查驗資料顯示出境，但有在臺戶籍者：得繼續發給退撫給與。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全國公教員工優惠商店推動方案 」，並自 106 年 7 月 26 日起生

效（教育部 106.08.07臺教人(四)字第 1060108340號）。 

 教育部與月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特約商店，為慶祝 9 月 28 日教師節，自 106 年 9

月 1日起至 10月 1日止，提供學校教師至麗寶樂園得享優惠，優惠內容摘述如下： 

(一)教師本人$100元/人，同行者 399元/人（4人為限）。 

(二)探索樂園、馬拉灣雙園擇一，團體不適用。 

(三)需持本人教師識別證於票亭購買，每證每日限購一次。(教育部 106.08.08 臺教人(四)

字第 1060113112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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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僱人員相關 

 雇主使勞工於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所定休息日出勤工作，遇有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之工資

及工時計算疑義：(勞動部 106年 7月 28日勞動條 2字第 1060131624號函) 

(一)天然災害發生時(後)，勞工是否出勤，應以安全為首要考量，勞動部改制前之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業訂定「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以作為勞工

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相關事項之規範。爰勞工縱原同意於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 36 條所定休息日出勤，嗣遇有天然災害發生，並經勞工工作所在地、居住地或其正

常上(下)班必經地區之該管轄區首長，依「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規定通

報停止辦公，勞工可不出勤，雇主不得視為曠工、遲到或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

理，且不得強迫勞工補行工作、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其他不利之處分。復因天然災害

之發生不可歸責於勞工，勞工已出勤工作者，勞雇任一方如基於安全考量停止繼續工

作，已出勤時段之工資及工時，仍應依本法第 24條第 2項、第 3項及第 36條第 3項本

文規定辦理。 

(二)至雇主如係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之發生，有使勞工於本法第 36 條所定休息日出勤

工作之必要者，除出勤工資應依本法第 24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計給，併依本法第 36

條第 3項但書規定，其工作時數不受本法第 32條第 2項規定之限制。 

(三)次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20條之 1規定略以：「本法所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如下：…

二、勞工於本法第 36 條所定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茲因休息日工作之時間，性質為延

長工作時間，爰雇主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有使勞工在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併應

依本法第 32條第 3項規定，於工作開始後 24小時內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應報當

地主管機關備查，並應於事後補給勞工適當之休息。 

 

 
 

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張俐盈 新進 
中央研究院 
約聘博士後研究學者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106.08.01 

何泰鈞 新進 
國立臺灣大學 
專案計畫講師 

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106.08.01 

胡佳音 新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專案助理教授 

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 
專案專任助理教授 

106.08.01 

詹閔旭 新進 
國立中正大學 
專案助理教授 

文學院台灣文學與跨
國文化研究所 
助理教授 

106.08.01 

陳錦木 新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副研究員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園藝學系 
助理教授 

106.08.01 

黃菁英 新進 
國立陽明大學 
博士後研究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
學系 
助理教授 

106.08.01 

賴千蕙 新進 
高雄醫學大學 
助理教授 

工學院生醫工程研究
所 
助理教授 

106.08.01 

邱奕穎 新進 
美國北卡羅來納州立
大學 

生命科學院生物化學
研究所助理教授 

10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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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研究學者 

王裕智 新進 
高雄醫學大學 
博士後研究人員 

獸醫學院獸醫病理生
物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106.08.01 

張曼玲 新進 亞洲大學副教授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
系 
助理教授 

106.08.01 

何彥臻 新進  
管理學院科技管理研
究所 
助理教授 

106.08.01 

崔進揆 新進 
國立中正大學 
博士後研究人員 

法政學院國際政治研
究所 
助理教授 

106.08.01 

許宏彬 辭職 
文學院歷史學系 
副教授 

 106.08.01 

杜子信 辭職 
文學院歷史學系 
助理教授 

 106.08.01 

顧敏耀 辭職 
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 
專案專任助理教授 

 106.08.01 

李昌駿 辭職 
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 

 106.08.01 

黃泉源 他機關調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 
主計室組員 

主計室 
組員 

106.08.10 

張天傑 退休 
獸醫學系 
教授 

 106.08.01 

林深林 退休 
園藝學系 
講師 

 106.08.01 

周寬基 退休 
生物醫學研究所 
教授 

 106.08.01 

貢中元 退休 
光電工程研究所 
教授 

 106.08.01 

蔡東纂 退休 
植物病理學系 
教授 

 106.08.01 

湯碧珠 退休 
中國語文學系 
助教 

 106.08.01 

湯媚卿 退休 
管理學院 
助教 

 106.08.01 

周淑娟 退休 
外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106.08.01 

吳庭瑩 退休 
行銷學系 
助教 

 106.08.01 

林榕華 退休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副研究員 

 106.08.02 

蕭淑娟 退休 
生命科學系 
副教授 

 106.08.01 

薛湘儒 新進  
主計室 
行政辦事員 

106.07.17 

王倢云 新進  課務組 106.08.01 

中興大學人事室編 - 4 - 



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行政辦事員 

林翎 新進  
研究發展處 
行政辦事員 

106.08.01 

林郁翔 新進  
應用數學系 
行政辦事員 

106.08.01 

竇雁詩 新進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行政組員 

106.08.01 

陳瀅竹 新進  
生涯發展中心 
行政辦事員 

106.08.01 

黃詩雅 離職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行政組員 

 106.07.31 

李妍嫻 離職 
研究發展處 
技師 

 106.07.31 

何茗 離職 
應用數學系 
行政辦事員 

 106.07.31 

洪茹檍 離職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事務助理員 

 106.07.31 

洪于涵 離職 
研究發展處 
行政辦事員 

 106.08.03 

 

 

 

序號 徵求校長候選人學校 遞件期限 備註 

1 國立臺灣大學 
106年 10月 2日 

下午 5時前 

請詳閱本校首頁/公告事項/電
子公文佈告欄，相關推薦書表請
於期限前送達徵求學校。 

2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6年 8月 31日 

下午 5時前 

3 國立嘉義大學 106年 9月 5日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6年 8月 30日 

下午 5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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